代办人授权委托书

委托单位: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:

联系电话:

受托人:

身份证号码:

联系电话:

根据《吉林省公安机关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规范》的相关规定，就销毁印章事宜，委托单位对受托人授权如下:

1、授权受托人办理注销本单位的印章，其中包括:

单位名称章口 财务专用章口 法定代表人名章口

发票专用章口 合同专用章口 其他专用章口

2、委托单位和受托人，保证注销公章过程中提供的相关资料为真实、有效，并承担法律责任;

3、本授权委托书自委托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本授权委托书自双方完成委托事项后自动失效。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受托人(签字):

年  月  日
